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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

项目”的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分两次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简

称“普利特新材料”）增资

４８００

万元，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普利特新材料增资事宜。

普利特新材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完成第一次

３８００

万元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贰佰万元”变更为“肆仟万元”，注册号为

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３７３９０５

。

近日， 普利特新材料完成了第二次

１０００

万元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金山分局下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肆仟万元” 变更为 “伍仟万元”， 注册号为

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３７３９０５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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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通过了以下

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

（一）项目概况

为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盈利能力，经公司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新材料”）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以下简称“液晶

高分子项目”），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普利特新材料增资事宜。该项目计划投资

２．５４

亿元，最终形成年

产

１．３

万吨液晶高分子材料（纯）的生产能力；并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４８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普

利特新材料建设“液晶高分子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表示同意。 公司已对上述事

项进行了公告。

目前普利特新材料的“液晶高分子项目”建设顺利，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项目进展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２５３８４

第一期规划投资额

９１００

第一期计划投产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已注入超额募集资金

４８００

注册资本

（

普利特新材料

）

５０００

第一期建设已签订合同金额

６５９６

第一期建设已支付金额

３７１８

为了按计划完成“液晶高分子项目”第一期规划的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遵循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再向普利特新材

料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将达

９１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增资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前完成。 公司经营层将按照股东大会先前的授权全权办理普利特新材料增资事宜。

（二）公司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新建与主业相关项

目，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遵照前期

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精神，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

资金

４１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普利特新材料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六）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增资拟投的“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系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且没

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计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有关规

定；

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拟建“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符合公司拓展市场的战略

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普利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已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同时承诺：公司最近十

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郑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公司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普利特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公司实施“液晶高分子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表示无异议。

（七）增资用募集资金的监管

根据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要求，对本次增资的

４１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将监督上海普

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先前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等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相关

规定执行，液晶高分子项目的监管帐号为

０３－８８０６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５１３

，公司将履行相关使用和报告责任，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

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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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出席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丁巧生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且通

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

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按计划完成“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

化新建项目”的建设，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上海普利

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普利特新材料”），符合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该项目建设与公司经营

主业相关，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并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提

升盈利能力。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

内容及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再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普利特新材料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用于建设“液晶高分子材

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二、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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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１

，

９７１

，

４４９．４６ ４８９

，

５８９

，

９７７．３４ ６３．８０％

营业利润

１０９

，

９４２

，

００１．１２ １０３

，

８３４

，

４３５．１０ ５．８８％

利润总额

１１８

，

２０５

，

７００．１１ １１２

，

４８２

，

５６２．０９ ５．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４７２

，

４７２．５４ ９６

，

０７２

，

９１６．７５ ４．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４ ０．９４ －２１．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９．３４％ ３８．２９％ －７５．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６２

，

５９８

，

９９９．７３ １

，

１６４

，

９７６

，

４３９．３８ －０．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５５

，

６２９

，

１００．１３ ９９５

，

６５６

，

６２７．５９

６．０２％

股 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８２ ７．３８ ５．９６％

注

１

：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募集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到位，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影响较小。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８０

，

１９７．１４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１０

，

９９４．２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０４７．２５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３．８０％

，

５．８８％

，

４．５８％

。

报告期内，通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和开拓创新，公司经营规模继续快速扩大，销售收入有较大增长，公

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 同时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为显著、上涨幅度较大和公司向下游的

价格传导有一定的滞后性，使报告期内经营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销售收入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３５％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

４．５８％

，与前次预告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公司没有充分预见到第四季度原材料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及产

品价格传导的滞后，使报告期内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预计。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了预测，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亏损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１３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

万元 盈利

：

７９３．６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业绩预告是基于当时锌锭市场情况及预期价格走势

所做出的，第四季度锌锭实际销售均价高于当初测算价格，故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当初预

计亏损额有所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的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1-007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注意到，近日有媒体刊登的《科泰电源被质疑中标造假》

一文中出现如下传闻：

1

、 有自称中兴通讯内部人士爆料称， 科泰电源因产品质量问题并未中标中兴通讯等公司项目，且

2010

年四季度逼近

"

停产

"

。

2

、

2010

年以来公司重大销售合同中并无中兴和华为。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传闻

1

不属实。 公司自

2006

年起一直作为中兴通讯的合格供应商提供电站产品和服务，

2010

年

公司按照惯例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与中兴通讯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和《督导服务协议》，并向中兴通

讯出具了《供货保障承诺书》。

2010

年度公司与中兴通讯签订供货合同金额累计达

1,460.69

万元人民币，

合同签订时间覆盖全年各时间段，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并未中标中兴通讯等公司项目的情形。

根据公司

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告的业绩快报，

2010

年度公司在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扩张迅速， 盈利能力

不断提高，使公司业绩取得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实现了公司制定的

2010

年经营业绩目标，公司营业收

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为

43,788.11

万元、

6,172.29

万元、

6,226.69

万元、

5,352.62

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

22.06%

、

18.15%

、

18.29%

和

21.22%

。

2010

年第四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

分别为

12,536.42

万元、

2,062.93

万元、

2,063.39

万元、

1,777.94

万元。

2010

年全年及第四季度公司的经营情

况稳定正常，不存在

"2010

年四季度逼近

'

停产

' "

的情形。

（二）传闻

2

存在一定误导性。 公司日常与中兴、华为根据合作的具体项目情况确定和签订采购供货

合同，存在一定的时间上的不均匀性。 公司招股说明书报告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且其中披露的重

大合同的口径为已签订且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其中披露的合同覆盖的时间段比较短，不能全面反映招

股说明书报告期内和

2010

年全年的公司与中兴、华为的重大合同签订情况。 以中兴通讯为例，公司与其

2010

年下半年签订供货合同金额为折合人民币

888.06

万元，其中

2010

年

11

月签订金额为折合人民币

517.69

万

元的重大电站产品供货合同，以招股说明书的披露的重大合同情况推断公司与中兴、华为的合作情况并不完

整、全面。

三、必要的提示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

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0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

根据公司测算

,

预计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下降

50%

以上

,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7121.73

万元，每股收益人民币

0.26

元。

三、利润下降主要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受煤炭价格大幅上涨， 售电收入无法弥补煤炭成本支

出形成亏损，导致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1－007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收到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实友

"

）的函告，珠海

实友将持有的限售流通股

4221

万股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并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至

2013

年

9

月

21

日，用于珠海实友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获取流动

资金贷款。 上述股票质押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

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公告日，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603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25％

，其中本次质押股票

4221

万股，累计质押股票

422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8%

。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３

，

５０４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７．２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９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００

元（含税）、送

２

股股票，完成上述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

１２

，

８４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股东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万峰达电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中加投资有限公司在

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前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４１１

号文《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

持有关问题的批复》， 中国电科院持有的

２７０

万股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270

万股增加至

324

万

股

)

股份将在本次发行后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中国电科院

的禁售期义务。

３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承诺。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

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５０４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７．２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４

名。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

１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１８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７％

２

北京万峰达电力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

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３％

３

陕西中加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６％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合计

３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７．２９％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东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７７％ ３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４７．４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７．２０％ 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国有法人

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７．２０％ ２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５７．５７％ １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４７．４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５７．５７％ １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４７．４８％

境内自然人

４

、

外资股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３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２．５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

１２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北京科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北京科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比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

２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５０％

盈利

：

８６

，

１０５

，

２８１．５５

元

盈利

：

12,300

万元

-12,8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第四季度是公司销售旺季，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盈利水平稳步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计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进

行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证券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３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

，

７０４．６０ ２４

，

２１２．７５ ５１．５９

营业利润

３

，

４６８．０４ ３

，

３４１．４４ ３．７９

利润总额

４

，

５０７．７５ ４

，

２９８．０６ ４．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

，

９８８．３２ ３

，

９３８．５８ １．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０ ０．３９ ２．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０８ ９．５７

下降

０．４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５４

，

６６５．３５ ５３

，

１８９．８３ ２．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５

，

４８８．２７ ４２

，

８３５．９５ ６．１９

股 本

１０

，

０２０．００ ６

，

６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４．５４ ６．４１ －２９．１７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经营业绩实现持续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６

，

７０４．６０

万元，同比

增长

５１．５９％

，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产能逐步释放；（

２

）公司在

产品研发创新、技术研发投入、营销网络建设上加大力度，进一步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率；（

３

）成都、

北京子公司相继投产并实现销售

７５８５

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９８８．３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２６％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０

元，同比增长

２．５６％

。 净利润与营业收入没有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１

）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综

合毛利率有所下降；（

２

）成都、北京子公司新建投产，产能未能充分释放，前期投入的摊销相应增加产品的

单位成本，影响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

３

）公司在产品研发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力度相

应增加公司的期间费用，子公司前期开办费的支出相应影响到经营业绩。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５４

，

６６５．３５

万元，较年初增长

２．７７％

；股本

１０

，

０２０．００

万股，较年初增长

５０％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５４

元，较年初下降

２９．１７％

；主要系本期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分配方案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２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６％

，增长幅度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0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

2010

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

50%

以上。

3

、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并载于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1

、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162,428

千元

2

、 每股盈利（基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0.191

元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所在服务区域的电煤价格在

2010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致使本公

司燃料成本大幅增加。 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

2010

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

50%

以上。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大楼

205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王飞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职务。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公司总经理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

任的人员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同意王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袁青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结束。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王飞先生简历：

王飞先生，

1969

年

11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公司营销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营销部部

长助理、营销部副部长、部长，公司液力变矩器厂厂长、党委书记，公司传动事业部部长、党委书记，小松

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山东山推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小松山推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推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代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13,2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袁青女士简历

袁青女士，

1976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专业，

2001

年

8

月至

2005

年

10

月在本公司财务部从事成

本核算等工作，

2005

年

10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部从事信息披露等工作，

2006

年

1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4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总部大楼

205

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监事韩利民先生、李

同林先生、程则虎先生、吴绪亮先生、刘洪前先生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韩利民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议案内容为聘任王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职务。

会议采取书面决议票的形式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

二、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议案内容为聘任袁青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会议采取书面决议票的形式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0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以

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16

层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九名，出席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

100%

。 五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罗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公司因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如下修改：

（

1

）原《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000

万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900

万元。

（

2

）原《公司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00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9000

万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90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3900

万股。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 cninfo. com.cn

）。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整的议

案》。 设立电力工程部、糖业工程部、贸易部。

3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胡伟先生、王威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聘任胡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聘任王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1

、任职资格合法。 聘任胡伟先生、王威先生为副总经理，经审阅以上

两位同志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

2

、聘任程序合法。 副总经理是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的，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

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拟定为

"

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为：国际工程总承包、进出

口贸易和海内外投资业务，注册资本为

8000

万美元。

5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工国际安哥拉代表处的议案》。 同意在安

哥拉设立代表处，代表处名称拟定为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安哥拉代表处

"

（

China CAMC Engi－

neering Co., Ltd. Angola Representative Office

），代表处注册和办公地点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主要工作

范围为：深入开发安哥拉市场，为执行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持，并辐射开发周边西非沿海国家市场。

特此公告。

附件：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附件：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胡伟先生：

41

岁，大学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 历任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业务员、项目经理，

本公司成套工程二部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胡伟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中工国际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威先生：

37

岁，硕士，国际商务师。 历任北京凯姆克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部门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业务员、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工程与农业机

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威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中工国际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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